
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
甘政办发 〔２０２３〕１０３号

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

进一步加强农村道路交通安全工作的意见

各市、自治州人民政府,甘肃矿区办事处,兰州新区管委会,省

政府有关部门:

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农村道路交通安全的重要

指示精神,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主动创稳主动创安部署要求,进

一步防范化解农村道路交通重大安全风险,切实预防减少农村道

路 (县道、乡道和村道)交通事故,经省政府同意,提出如下

意见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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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进一步靠实农村道路交通安全监管责任

(一)强化属地管理责任.按照 “属地管理、分级负责”的

原则,进一步完善 “主体在县、管理在乡、延伸到村”的管理体

制和工作机制,各市 (州)、县 (市、区)政府对本行政区域内

的农村道路交通安全工作负总责,乡镇政府承担主体责任,市县

乡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,健全完善以乡镇为主

体、分级负责的农村道路交通安全管理责任体系.

(二)明确部门监管责任.相关部门要按照 “管行业必须管

安全、管业务必须管安全、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”和 “谁主管

谁牵头、谁为主谁牵头、谁靠近谁牵头”的原则,依法履行本行

业领域农村道路交通安全监管职责.县级公安部门负责道路交通

安全执法、车辆和驾驶人管理、农村道路交通秩序维护、交通事

故处理、交通安全宣传等工作.县级应急管理部门负责对农村道

路交通安全工作实施综合监督管理,指导、协调、监督、检查有

关部门和乡镇政府履行监督管理职责.县级交通运输部门负责营

运性运输安全生产监管、交通运输执法,指导农村道路建设、管

理、养护工作,统筹协调发展农村公共交通,督促开展农村驾驶

人培训教育.县级市场监管部门负责对机动车检验机构资质认定

和检验检测质量进行监管;对经国家机动车产品主管部门许可生

产的机动车型销售企业进行监督检查,依法打击销售不符合国家

强制标准车辆的违法行为.县级农业农村部门负责建立完善基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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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机安全网格化监管体系,严把农机驾驶人考试、发证、审验

关,严格拖拉机、联合收割机等农业机械登记和安全检验.其他

部门按照职责分工依法履行相关职责.

(三)严格工作考核和责任追究.逐步提高安全生产、平安

甘肃建设、乡村振兴战略实绩考核中农村道路交通安全工作权

重.发生较大道路交通事故的,由市 (州)政府依法组织调查,

依法追究辖区政府及部门监管责任、企业单位主体责任和相关责

任人的责任.

二、进一步完善农村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机制

(四)完善乡镇交通安全管理机构.省道路交通安全主管部

门按照人、车、路、事故等道路交通安全要素,对乡镇进行道路

交通安全风险综合研判评估,按照高、中、低三个等级实行分级

管理.乡镇结合实际明确承担交通安全管理职责的机构,在现有

人员中配备交通安全管理员,高风险乡镇不少于３人,中风险乡

镇不少于２人,低风险乡镇不少于１人.在交通流相对集中、人

口比较密集的复杂路段设立检查劝导站,配备正常运转所需的交

通安全劝导员.

(五)明确乡镇交通安全管理内容.乡镇履行本行政区域农

村道路交通安全监督管理职责,负责开展农村道路安全隐患排查

治理、重点时段交通秩序管理和人、车、路基础信息采集,排查

整治辖区内的 “马路市场”“占道摆摊”以及 “赶集日”商贩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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占道路等安全风险隐患,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教育.行政村负责入

户交通安全宣传、重要节点交通安全劝导,向乡镇报告交通安全

隐患.检查劝导站负责重要节假日、早晚出行高峰、学生上下

学、赶集庙会、红白喜事、民俗活动、冰雪恶劣天气等情况下的

交通安全劝导和宣传教育.

(六)加强乡镇交警中队建设.依托乡镇公安派出所组建交

警中队,配备一定的工作人员,管理方式由县 (市、区)公安局

根据实际情况确定.乡镇政府为交警中队工作创造必要条件,支

持交警中队开展工作.乡镇公安派出所和巡防力量参与交通管理

工作,协助做好农村道路交通安全管控.加快推动 “一村一辅

警”建设,协助做好道路交通安全宣传和交通违法劝导工作.

(七)落实乡镇交通安全工作经费.将农村道路交通安全工

作经费纳入市 (州)、县 (市、区)政府财政预算,用于交通违

法劝导、农村道路安全隐患治理和交通安全宣传等工作.探索建

立属地政府、企业和社会共同承担的农村道路交通安全长效投入

机制,拓展农村道路交通安全资金保障来源.

三、进一步提升农村道路本质安全水平

(八)推进农村道路生命防护工程.县 (市、区)政府统筹

做好县域内的农村道路建设、管理、养护、运营及路域环境整治

等工作.新建、改建、扩建的农村道路,要同步建设交通安全设

施.已建成的农村道路急弯陡坡、临水临崖路段未落实生命防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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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程的,按照轻重缓急制定年度治理计划,优先实施通行客运班

线和接送学生车辆集中的路段,逐年消除道路隐患.

(九)强化农村道路精细化治理.县 (市、区)、乡镇政府要

深入开展农村地区 “千灯万带”示范工程,结合交通流量和交通

事故等因素,逐年针对交通事故易发多发的平交路口实施 “五必

上”(警告标志、交通标线、减速带、警示桩、信号灯)、险要路

段实施 “三必上” (警告标志、减速带、波型护栏)安全改造.

持续开展农村道路交通管理设施精细化提升工程,落实农村道路

汇入主线路口警示和降速措施,在有条件的路口实施 “坡改平”

改造.加强对穿村过镇重点路段和区域的交通组织精细化设计,

完善交通标志标线、机非隔离、人行横道等设施,逐步推进风险

较高路段治理.

四、进一步强化农村道路交通安全执法管控

(十)深化车辆源头安全综合治理.市 (州)、县 (市、区)

政府加强对安全技术不达标重点车辆的专项治理.交通运输部门

依法查处非法经营、无证经营、超范围经营、违法拼装改装和承

修报废车等违法行为.市场监管部门严查不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

的低速电动车、“大吨小标”货车违规销售等问题,消除农村地

区车辆交通安全隐患.

(十一)严格道路交通安全执法管控.公安部门严查农村地

区超员载客、货车和电动车载人等交通违法行为.交通运输部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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严查农村地区无资质、超范围等非法营运行为.农业农村部门强

化农机安全管理,推进实施拖拉机 “亮尾工程”,对灯光不全、

未粘贴反光标识的拖拉机运输机组依照规定不予登记、不予通过

检验.县 (市、区)、乡镇政府加强农村道路重要节点和检查劝

导站视频监控建设,提升路面安全监控能力.

(十二)强化 “一盔一带”安全守护行动.引导农村地区摩

托车和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自觉佩戴安全头盔,汽车驾乘人员自

觉使用安全带,力争到２０２５年,农村地区摩托车骑乘人员头盔

佩戴率达到９０％以上,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头盔佩戴率达到

８０％以上,汽车驾驶人安全带使用率达到９５％以上,汽车乘车

人 (包括后排)安全带使用率达到７０％以上.

五、建立完善隐患排查整改督办机制

(十三)建立隐患排查治理工作机制.市 (州)、县 (市、

区)政府建立健全农村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排查治理、挂牌督办工

作机制,坚持集中排查、平时排查和事故倒查相结合,对排查发

现的隐患进行闭环治理,确保农村道路交通安全风险隐患得到及

时有效治理.每年９月最后一周确定为 “农村道路交通安全隐患

排查周”,市 (州)、县 (市、区)政府围绕人、车、路、企、管

理等要素,组织开展安全隐患集中排查.对道路交通安全隐患建

立台账,分级列入次年隐患治理工作计划,跟踪评估治理成效.

(十四)落实安全隐患治理三级督办.对排查出的道路交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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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隐患纳入省、市、县三级督办.穿村过镇的国道重大安全隐

患整改由省道路交通安全主管部门下发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整改通

知书,穿村过镇的省道和运输企业安全隐患整改由市 (州)道路

交通安全主管部门下发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整改通知书,农村道路

和车辆安全隐患整改由县 (市、区)道路交通安全主管部门下发

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整改通知书,限期整改到位.整改到位前车辆

该停驶的坚决停驶、道路该限行的坚决限行、运输企业该停业整

顿的坚决停业整顿.安全隐患限期整改不到位的,由省、市、县

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分级督办.

六、主动防范集中出行安全风险隐患

(十五)保障务农务工等集中出行安全.农忙时节和节假日

及农民集中务农务工时段,乡镇政府科学研判集中出行返程情

势,加强对务农务工人员集中出行的服务保障,紧盯一早一晚重

点时段、集中出行重点路段,从源头上消除客车超员、货车违法

载人安全隐患.公安、交通运输部门要做好路面交通违法查处和

运力保障工作.

(十六)保障学生上下学集中出行安全.市 (州)、县 (市、

区)相关部门要全面掌握农村地区学校布局、管理方式、在校学

生规模和出行需求等信息,综合研判拿出可行性方案,有条件的

地区通过发展专用校车、定制公交等方式,满足农村地区学生上

下学、寄宿制学生集中返家返校等用车需求.其他地区要因地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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宜,使用适合学生乘坐的交通工具,保障学生上下学交通安全.

对毗邻国省县道的幼儿园、中小学,组织专门力量进行安全会

诊,排查隐患,及时整改.

(十七)防范农村客运班线安全风险.交通运输部门要健全

完善农村客运班线通行条件联合审核制度,定期会同应急、公安

等部门对已开通的客运班线进行安全评估,对不满足农村客运班

线安全通行要求的,在道路隐患整改到位前要及时采取调整通行

线路、更换适合车型等措施,确保客运班线安全.农村道路公交

化运营的客运班车,不得设置乘客站立区.

(十八)防范低速电动车安全风险.县 (市、区)政府要统

筹做好低速电动车交通安全管理工作,市场监管部门把好低速电

动车销售关,严控非标车辆进入市场;教育行政部门把好学生上

下学安全关,教育引导学生安全乘车;公安机关依法查处各类低

速电动车交通违法行为;乡镇政府把好农民出行安全关,劝导、

纠正驾驶低速电动车不佩戴头盔、非法载人行为.

七、开展农村道路交通安全宣传教育

(十九)广泛开展交通安全宣传.充分利用新媒体平台和乡

镇长谈交通、“网红”直播等方式,给农村群众讲好交通安全故

事.充分利用 “一村一专栏”、农村大喇叭等固定宣传阵地和赶

集等节点,通报农村地区典型交通违法和交通事故案例,强化警

示教育.发挥 “小手拉大手”的作用,一个学生带动一个家庭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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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断提升农村地区交通参与者的交通安全意识.

(二十)组织开展文明村镇建设.深入开展农村交通安全普

法宣传和公益宣传,推进 “美丽乡村行”交通安全巡回宣讲等活

动,积极打造国省道沿线交通安全文明村镇,推动交通安全宣传

工作纳入文明村镇测评体系.利用农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

式,培育农村交通安全文化,不断提升农村地区道路交通安全文

化建设水平.

«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完善农村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

作机制的意见»(甘政办发 〔２０１４〕１６９号)同步废止.

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

２０２３年１２月３１日

(此件公开发布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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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:省委办公厅,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,省政协办公厅.

　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４年１月２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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